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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試務作業說明 

111.4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

一、 111學年度共計 76所科技校院、1,402個系科(組)、學程，提供 5,996個招生名額辦理招生。 

每位考生通過資格審查後至多可報名 5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。 

二、 繳費身分審查 (一般生無須登錄) 

 欲以「低收入戶」或「中低收入戶」身分報名者，111年 4月 18日(星期一)10:00起須先至「繳

費身分審查系統」自設通行碼後登錄資料並列印審查文件，於 111年 4月 20日(星期三)17:00前

(郵戳為憑)以限時掛號郵寄本委員會，辦理「繳費身分」審查。 

 經審查通過，始享有報名費與指定項目甄審費減免，低收入戶考生可免繳報名費、中低收入戶

考生減免 60%報名費。 

 審查結果僅與考生之報名費減免資格有關，未於規定時間內登錄身分或身分審查未通過者，均

以一般生身分繳費。 

三、 繳交報名費與及資格審查 (所有考生皆須登錄) 

 考生須於 111 年 5月 5日(星期四)10:00起至「資格審查登錄系統」，依系統產生之繳費帳號於

111年 5月 10日(星期二)24:00前至金融機構繳交報名費 (跨行匯款請於當日 15:30前辦理)，不

可合併繳費；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之低收入戶生則免繳費。 

 繳費成功後，請考生重新登入「資格審查登錄系統」於 111年 5月 11日(星期三)17:00前登錄個

人基本資料、獲獎資料並點選「是否選擇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」調查。 

 確認送出資格審查登錄資料後，請列印審查資料於 111年 5月 11日(星期三)前(郵戳為憑)，以限

時掛號郵寄本委員會進行資格審查；111年 5月 17日(星期二) 10:00起公告資格審查結果 (含優

待加分比率)。 

四、 校系科(組)、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【練習版】 

 「資格審查」時點選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之考生，請於 111年 5月 17

日(星期二)10:00起至 5月 20日(星期五)21:00止，登入「校系科(組)、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

擬練習版」熟悉校系科(組)、學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操作介面與流程檢視本委員會所取

得之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(含第一至第五學期修課紀錄、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)，其中修

課紀錄不含第 6學期修課紀錄。 

 如有疑義者，應配合校內輔導程序盡速檢視並詳細核對(最遲於 111年 5月 20日(星期五)21：

00前)，向就讀學校提出疑義申請。 

學生儘速向就讀高中(職)反映，高中(職)須於學生提出疑義當天內，查看校內各傳輸紀錄，學

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團隊依據學校所提佐證資料於 1日內查證相關紀錄 (log檔、MD5、收訖明

細等)，查證後確認非可歸責於學生時，由國教署線上(網址: https://ep.cloud.ncnu.edu.tw/)同意

後，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團隊更正中央資料庫所存之學生資料。 

 逾期或未依本簡章規定提出疑義申請者，視同確認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無誤，概不受

理複查及申訴。 

五、 網路報名【選填校系科（組）、學程】 

 通過資格審查考生須完成以下「上網選填校系科（組）、學程並確定送出」、「繳交指定項目甄審

費用」及「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」等步驟，才算完成報名程序。 

 請於 111年 5 月 17日(星期二)10:00起至 5月 20日(星期五)17:00 至「報名系統【選填校系科

（組）、學程】」上網選填校系科(組)、學程並確定送出；考生至多報名 5 個校系科(組)、學程，

有採計技藝技能競賽、技術士職種（類）或專技普考及格證書類科之招生類別內所有系科組學

程皆可報名。 

 各甄審學校得限制考生僅能選擇該校 1個系科組、學程報名(請參閱招生簡章附錄一)。 

 乙級技術士證與專技普考及格證書之優待加分比率，依各職類所對應之招生類別相關度增加甄

https://ep.cloud.ncn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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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實得總分請考生審慎選報校系科（組）、學程。各職類之招生類別相關度，請參閱招生簡章第

3至 22頁「招生類別代碼名稱、適合甄審之技藝技能競賽優勝、技術士職種（類）及專技普考

類科對照表」或本委員會網站簡章查詢系統。 

六、 網路上傳(或勾選)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暨甄審費用繳交 

 完成網路報名【選填校系科（組）、學程】之考生，請至「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」於 111

年 5月 27日(星期五)10:00起，每日 8:00至 21:00止(首日為 10:00起至 21:00止)，依各校系科

(組)、學程規定截止期限及方式，網路上傳(或勾選)學習歷程備審資料。 

 網路上傳(或勾選)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作業流程： 

【步驟一】登入「網路上傳(或勾選)學習歷程備審資料【正式版】」 

時間：111年 5月 27日(星期五)10：00起至各校規定上傳截止日止 

【步驟二】檢視招生委員會所取得之第一至第六學期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(不含第六學期修 

課紀錄)。 

【步驟三】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，依考生意願自行選擇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方式。 

由考生自行選擇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或採用自行上傳PDF檔案方式。 

上傳方式一經確定送出後，即不得再更改，上傳系統將依考生選擇上傳模式收集學

習歷程備審資料，請考生審慎考慮。 

【步驟四】考生自行上傳第六學期修課紀錄，僅能上傳一個 PDF檔案(不得上傳影音檔)，檔案

大小以 4MB為限；內容包含：第六學期各學科(含必修及選修)成績、第六學期學業

總平均成績(不含補考成績)，且須蓋有教務處章戳(或浮水印)。 

【步驟五】依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所訂參採項目及上傳檔案件數上限，於規定上傳截止日前，完

成學習歷程檔案勾選上傳或自行製成電子檔(PDF檔)上傳。 

【步驟六】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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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（或勾選）之考生，請另依各校系(組)、學程規定之方式於 111年

5月 27日(星期五)10:00起至各所報名之校系科（組）、學程所訂截止日 24:00前，繳交指定甄

審費用；報名系統不提供繳費單。(各校系科(組)、學程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費方式【請參閱招

生簡章附錄一】) 

七、 請詳查閱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簡章，未盡事宜悉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，或逕洽技

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詢問（02-2772-5333）。 


